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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商家推“0元购”后拒绝兑现
律师：商家已违约

据 《新京报》 报道， 今年 1 月

至今， 陆续有网友发微博称， 去年

12 月多家电商平台上有商家宣称

购买其店内指定跑步机， 40 天内

累计跑步 35 小时以上可全额返还

购机款。 有消费者按照要求完成任

务后， 被商家告知违规， 无法兑现

承诺。

律师表示， 涉事商家开展 0 元

购活动本身属于合法行为， 若涉事

商家无证据证明消费者在参与 “0

元购” 活动期间换人替跑， 则违反

《合同法》， 属违约行为。

40天跑步35小时

可免费领跑步机

福建的龚女士告诉记者， 去年

12 月 2 日， 她在天猫上看到 “澳

森旗舰店” 正在做 “0 元购” 跑步

机活动。 当晚， 她咨询商家后， 以

1499 元的价格购买了商家指定型

号的跑步机。

龚女士提供的涉事商家 “0 元

购 ” 活动宣传图片显示 ， 活动规

定， 消费者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购买指定跑步机并报名

参加活动， 40 天内累计跑步 35 小

时以上 ， 跑步机免费送 。 活动要

求， 消费者收到跑步机后需要在手

机上下载一款 APP， 每次跑步前

需打开 APP， 连接跑步机 ， 否则

无法记录跑步数据。 商家还要求购

买跑步机的家庭只能有一人参与活

动， 参与活动者可以跑步也可以快

走， 但时速要在 5 公里以上， 若软

件检测出全家多人跑步视为无效。

“我报名后商家要求先确认收

货， 并给予好评才能参加活动， 完

成任务后将姓名、 银行卡号以及开

户行告诉他们即可 。” 龚女士说 ，

当时客服态度很好， 她也没有过多

疑虑， 参加了该活动， 并且多次应

商家要求， 在跑步时拍照片发朋友

圈。

除了龚女士， 还有多名网友表

示， 京东一家名为 “澳森跑步机旗

舰店” 的店铺在 2018 年 12 月份也

在搞同样的活动， 其销售跑步机的

型号和活动宣传图片及介绍也相

同， 他们也报名参加了活动。

龚女士参加活动第 39 天， 累

计跑步 35 小时后， 却被商家告知

存在换人替跑行为 ， 属于违规作

弊， 无法享受 “0 元购”。 “过了

无理由退货期限， 他们的态度来了

个大转弯。”

消费者小蒋介绍， 他按照规定

完成跑步任务向商家索要返现时，

商家亦称他中途存在换人替跑的行

为。 小蒋表示， 他当时就怕遇到商

家 “套路” 自己， 跑步期间全程录

像。 最后经过多次协商， 商家将购

机款退还给小蒋。

在一个名为 “澳森维权到底”

的 QQ 群内， 有 80 余名消费者正

在通过电商平台官方客服以及工

商、 消协等部门进行维权。 该群群

主表示， 这些人均是购买 “澳森”

跑步机的受骗者， 每一名进群的维

权消费者都要经过订单号码和购物

订单截图核实。

平台证实有投诉

称已经介入处理

2 月 20 日下午 ， 记者解到 ，

涉事商家确实于去年 12 月份开展

过 “0 元购 ” 跑步机活动 。 客服

称， 不给消费者返现一事是因为系

统审核结果显示， 有消费者在参加

活动期间作弊， 若消费者有异议，

商家将进行人工复审。

当被问到消费者将跑步全程视

频拿出来后， 商家却改口答应退款

一事时， 该客服不作回应。 记者多

次拨打 “澳森” 跑步机包装箱上标

明的商家电话均无人接听。

2 月 21 日上午 ， 天猫方面的

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规定， 平台不

支持商家进行免单、 返现活动。 若

有商家违规， 消费者可向平台方面

举报 ， 平台将对商品进行下架处

理， 同时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并由

卖家承担邮费。

针对此事， 该工作人员表示，

已有多名消费者反映商家以作弊为

由拒绝兑现承诺， 目前平台方面已

经介入核实情况。

京东的工作人员表示， 消费者

在平台上看到的官方及其商家举办

的活动均为真实有效活动， 平台方

面会对每位商家发布的促销活动进

行审核。 “澳森” 跑步机一事， 消

费者可联系平台客服人员解决。

若商家无证据

则属违约行为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研究

员、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

占领告诉新京报记者， 根据上述情

况， 商家开展 “0 元购” 活动的实

质是一种促销行为， 从法律层面来

讲， 这种促销模式并不违法。 至于

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之处需结

合具体情况判断。

赵占领介绍， 上述商家在其商

品销售页面有介绍 “0 元购” 活动

规则， 明确表示消费者购买店铺内

指定型号跑步机， 在 40 天内跑步

35 小时以上可得到全额购机款 ，

即为对消费者的一种承诺。

赵占领说， 虽然消费者在购买

跑步机时没有与商家签订纸质购买

合同， 但是商家的商品信息具体、

确定， 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要约，

消费者下单属于承诺 ， 合同即成

立。 消费者只要能够提供证据证明

自己按照商家规定完成任务， 商家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消费者换人替

跑， 在法律层面， 商家应按照此前

承诺全款退还消费者购机款， 若不

退还则违反 《合同法》， 属违约行

为。 （刘名洋）

“写字机器人”模仿字迹 律师：恶意伪造他人签字涉嫌违法
据 《三秦都市报 》 报道 ， 近

日， 哈尔滨一 “熊孩子” 花 800 元

购买 “写字机器人 ” 帮自己赶作

业， 让这一 “神器” 进入到了大众

视野， 甚至瞬间 “火” 遍了全国。

这两天， 又有不少网友针对这

一 “神器” 可 “模仿他人字迹” 提

出了质疑 ， 在网上掀起新一轮讨

论 ： “仅凭一张照片就能录入字

迹，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点

来冒充他人签名 ， 获取利益怎么

办？” 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律师。

“写字机器人”会学习

记者看到， 网上出售的 “写字

机器人 ” 几乎都有模仿字迹的功

能。 有的机器需要手动输入几千个

字来辨别记忆你的字迹， 有些则仅

仅需要一张照片， 就可逼真地模仿

出你想要的笔迹。

在一家写字机售价为 1099 元

的网店 ， 客服就直言 ， “要做签

名， 有照片就行。 但机器写字没有

轻重 ， 没有笔锋 ， 会有一点点差

异。” 随后， 该客服给记者发来一

张 “卖家秀”， 称图上有两个签名，

都是机器模仿出来的。

可能被利用来犯罪

签名被模仿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呢 ？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 2016

年至 2018 年间， 广元市房地产经

营公司一领导被下属模仿笔迹签

字， 窃取公款 300 余万元。 幸亏最

后案发， 此事得以调查清楚， 才未

受牵连。

而类似这样冒充他人签名， 为

自己谋取利益的事情还不在少数。

江西男子王某从 2016 年 10 月起，

先后多次虚构投资工程或以招投标

为由， 向陈某、 邹某、 饶某借款，

借款人提出需要其妻子签名， 王某

则每次在街上随意找一个陌生女子

冒充其妻子在借条上签名， 分别借

得陈某 25 万 、 邹某 18 万 、 饶某

19.2 万 ， 共计款项 62.2 万元 。 然

后将骗得的借款用于网络赌博。 不

过， 其也未逃过法律制裁， 最终以

犯诈骗罪获刑 10 年。

恶意伪造涉嫌诈骗

对此， 陕西维瑾律师事务所何

睿律师表示， 冒充别人签字， 如在

法律上造成严重后果， 需承担一定

的法律责任。

他表示 ， 如冒充他人签了合

同， 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其他相应

的可能构成金融诈骗、 票据诈骗。

如果是在诉讼过程中冒充他人签

名， 则可能构成妨碍作证罪、 伪证

罪。

除此之外， 他还指出了一种冒充

他人签名的可能性， “现在有不少追

星族以拿到偶像签名为荣， 如果是假

冒明星签名出售， 那么应当属于侵犯

姓名权的行为， 量特别大的话也可以

认为是诈骗。” 他表示， 这些情况下，

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是逃不掉的，

而且类似真人签名和机器模仿签名的

区分， 对于专业鉴定者来说是不困难

的。

也就是说， 大家对 “被冒名” 不

用太过担心。 不过何律师同时提醒大

家， 在处理需要签字的事务时， 要多

加警惕， 最好留下人体信息， 比如指

纹等。

（张晴悦）

不养狗才能买房？

律师：自愿签订则有效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承

诺不养狗才能买房”， 近日， 山西

运城某小区为打造无狗社区， 向购

房者提出了特殊要求。 该小区房地

产开发商告诉记者， 这条规定属于

“软约束”， 是希望从源头上建设无

狗社区。

针对此事律师表示， 开发商的

禁狗条款已明确告知消费者， 买卖

双方在自愿的前提下达成协议， 应

属有效的合同。

现象

不文明养狗让物管头疼

该小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一位李

姓工作人员介绍 ， 2005 年公司就

在运城开发建设住宅小区， 而部分

业主养狗的问题也成为小区物管最

头疼的事， “物管几乎每天都会接

到业主投诉 ， 有狗在小区随处便

溺， 花园、 电梯等地都是重灾区。”

随后， 小区物管加强了管理，

在小区设置文明养狗标语， 并开展

了由物管人员和小区业主组成的

“红马夹行动”， 定期组织人员在小

区内清扫宠物粪便。

但是劝导行动治标不治本， 外

加看到各地频发狗咬伤人的恶性事

件， “随着有更多的新楼盘投入建

设和销售， 公司也在探讨如何从源

头上禁止养狗， 建设无狗社区， 也

就有了后来的 ‘禁狗条款’。” 李姓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质疑

一刀切涉嫌“霸王条款”

看到 “无狗社区” 成立， 一些

饱受小区宠物狗便溺之扰的网友表

示支持， “自由选择不养狗， 没毛

病”。 但也有网友认为， 虽然存在

一些不文明的养狗行为， 但是还有

很多居民文明养狗， 开发商一刀切

的政策不可取， 质疑这条规定有霸

王条款之嫌 。 此外 ， 也有网友提

到， “如果有的消费者是需要导盲

犬等工作犬的人群， 他们也不能买

房吗？”

“践行公民义务， 履行禁狗条

款 ” ， 开发商工作人员介绍 ，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 ， 客户想要在

该小区购房， 必须提前签署这样一

份文明宣言， 并且同意购房合同附

件中关于不能养狗的条款。

不担心这个条款会影响销售

吗？ “这是双向的， 我们损失了这

块 （养狗买房者） 市场， 但会赢得

另一块 （不养狗买房者 ） 市场 。”

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效果

签约后养狗可举报

据悉， 目前在该房地产开发商

新建成的 55 万平方米社区住宅内，

均要求客户购房前签署 “无狗条

款”， 同意不能养狗才能买房。 至

于有网友提到的导盲犬问题， 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尚未遇到该情况。

那么， 这个条款效果如何呢？

据工作人员介绍， 自 2017 年 7 月

规定出台后， 确实曾有业主签了合

同以后养狗， 但很快被周围邻居发

现并告知物管工作人员， 随后在物

管人员的劝导下， 该业主也同意将

狗送走。

“‘禁狗条款’ 只是一个软规

定 ， 如果有业主签条款后想再养

狗， 我们也不能侵犯他的物权， 但

是我们再去和业主协商的时候就有

了依据， 也就是你在购房前已经同

意让渡部分权利。” 这位工作人员

介绍， 目前在该公司下属其他已建

成小区， 并无规定不能养狗， 工作

人员也是以劝导为主。

律师

自愿签订合同有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朱

增敏告诉记者， 该房屋开发商事先

在合同中已设置禁止养狗条款， 且

在签订合同之前已明确告知此条

款。 买卖双方在自愿的前提下， 达

成协议。

我国合同法第 52 条规定， 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合同无效。 上述协议并不违反相关

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属有

效的合同。

针对目前出现的少数住户养狗

现象， 朱增敏表示， 该行为已经违

反了此前的合同约定， 养狗的住户

或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但因购

房合同的甲乙双方为开发商和购房

者， 所以如果出现住户违规养狗的

情况 ， 只能由开发商对其提起诉

讼， 其他住户不能直接起诉。 如果

其他住户认为养狗行为确实影响到

自己的生活， 且在此前购房合同中

存在相关附加条款， 可以要求开发

商进行相应补偿。

（熊颖琪 张月朦）

资料图片


